
臺中市政府　函

 
地址：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

段99號
承辦人：約僱人員 江佳泓
電話：04-22289111#52113
電子信箱：neil28389@taichung.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客文字第11202177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ATTACH1 ATTACH2 

主旨：轉知客家委員會「共下來打嘴鼓實施計畫」計畫延長申請
期限相關資訊，請踴躍提出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客家委員會112年7月31日客會語字第1126700677號函及

本府112年7月21日府授客文字第1120203210號（諒達）辦
理。

二、為使對客語及客家文化保存有熱忱之團隊有更為充裕之申
請時間，本案申請期限延長至112年8月4日（星期五），
又為擴大收集長者自然客家語音，除人民團體以申請一案
為限，其他單位則無限制，歡迎貴機關(學校、團體)，一
起 來 參 與 ， 相 關 資 訊 可 至 該 會 官 網
（ h t t p s : / / r e u r l . c c / g D x 2 z L ） 查 詢 。

三、檢附前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各

分局、臺中市各大專院校、臺中市各客家社團
副本：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規劃推展組、綜合業務組、文教發展組)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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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共下來打嘴鼓」實施計畫 

一、 依據：客家委員會提升客語社群活力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二、 計畫目的： 

為擴大收集長者的客家珍貴語音，希藉由熟悉當地之人士或團隊，前往長者

習慣常聚集打嘴鼓之場所，採集長者以客語進行自然對話之資料，俾收錄於

客語語料庫及語音資料庫應用，兼具保存與傳承意義。 

三、 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四、 申請對象：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二) 公私立大專校院。 

(三) 依法登記或設立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人民團體（不含政治團體）。 

五、 申請與辦理期程： 

(一) 申請期程：自公告日起至 112 年 8月 4日（五）止。 

(二) 執行期程：自 112 年 9月 1日（五）起至 112 年 11 月 20 日（一）止。 

六、 補助類別：  

(一) 語音採集類：進行語音錄製、音檔整理及剪輯，剪輯後須至少完成 60分鐘

語音紀錄，並提供後設資料、剪接後語音檔、語音原始檔及長者自我介紹

語音檔（含姓名、年齡及居住地區），每案補助上限 10萬元整。 

(二) 影音採集類：進行影音錄製、影片檔整理、剪輯後製及輔以字卡補充資訊，

剪輯後製後須至少完成 60 分鐘精華剪輯影片，並提供後設資料、精華剪

輯影片、影片原始檔及長者自我介紹影片檔（含姓名、年齡及居住地區），

每案補助上限 15 萬元整。 

七、 採集規範： 

(一) 採集對象：至少 3位自然交談之客家長者為採集對象，其中須有半數為 70

歲以上長者；另考量收音清晰及對話完整，以 3位至 5位長者為佳。 

(二) 採集地點：長者慣常聚集打嘴鼓閒聊場所，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鄉、

鎮、市、區（如附件 1）為佳。 

(三) 採集時數：剪輯後成品至少 60分鐘。 

(四) 採集內容：長者們以客語自然對話之語音或影音，避免為錄音、拍攝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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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安排或表演（客語使用比例須達 80%以上）。 

(五) 成果規格： 

1、 語音檔：須符合網路串流格式，應有 mp3、wma 及 wav 格式，音訊應為

48 kHz/24 bit 或更高規格。 

2、 影片檔： 

(1) 格式應符合 MOV、MPEG4 及 MP4 格式，音訊應為 48 kHz/24 bit 或更

高規格，解析度應符合 1080p、Full HD（1920x1080）或更高規格，

幀率應為 30（fps）或更高規格。 

(2) 影片適時輔以字卡補充資訊（如場地、人物介紹…等），若有字幕檔需

可下載或輸出 srt 檔，勿將文字內嵌於影片。 

3、 建立後設資料：含基本資訊及採集對象個人資訊，並依發音者順序排列。 

(1) 基本資訊：檔名、語料長度、採集日期及地點等。 

(2) 採集對象資訊：姓名、性別、出生年(年齡)、腔調、職業別、目前居

住地及原所在鄉(鎮、市、區)等。 

(六) 採集前須取得所有出現聲音及肖像之對象肖像權使用同意書（格式如附件

2），並於結案時將正本交由本會留存。 

八、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者應於本會公告受理申請期間提出申請。 

1、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公私立大專院校及行

政法人：除填具申請表外，另需檢附計畫書（如附件 3）。 

2、 財團法人、人民團體：除填具申請表外，另需檢附立案證書影本、負責

人當選證書影本、組織章程及活動計畫書（如附件 3） 

(二) 前項紙本資料（含電子檔），請掛號郵寄至「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7 樓。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客家委員會語言發展處」。

務請於信封上註明「共下來打嘴鼓實施計畫」申請字樣，郵戳為憑，逾

期不予受理。 

(三) 同一案件同時申請其他機關補助或使用其他機關預算經費者，應於活動

計畫書中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項目與金額。如有隱匿

不實或造假情事，本會將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四) 相關文件不全者，經本會通知應於十個工作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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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予受理。 

(五) 申請注意事項： 

1、 人民團體以申請一案為限，其他單位則無限制。申請時必須決定申請類

別，申請截止後不得更改任何資料。 

2、 本計畫原則不補助餐食宴飲、活動獎品、獎金、禮券、餐點券、門票、

遊園券(或性質相同之票券)、贈品或摸彩品、服飾、住宿費、經常性人

員薪資（固定人事成本）、資本門硬體建設、硬體設備購買、硬體修繕、

固定水電費等項目。 

九、 審查作業程序 

(一) 審查機制：本計畫屬競爭型補助計畫，由本會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後擇優

補助，必要時得邀請申請單位列席說明。 

(二) 補助原則： 

1、 本會依據各單位所提出之申請計畫，參酌本計畫經費編列支給表（如附

表）核定補助金額。 

2、 如計畫確有實際辦理需求，而未列於計畫經費支給表，亦可自行提列，

由本會審查。 

3、 申請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依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與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級

次相關規定辦理。補助款並應納入地方政府年度預算辦理，專款專用。 

4、 申請對象為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及人民團體，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

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5、 有意申請本計畫之單位，請派員參加本會辦理之計畫說明會。 

6、 申請案件經本會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予申請單位。 

7、 申辦計畫經本會核定後，受補助單位應參與本會辦理之相關工作坊，藉

以提升辦理成效，若無參與前述工作坊則撤銷補助。 

十、 結案核銷方式 

(一) 本計畫補助款採一次撥付，於112年11月30日前檢具收據、納入預算證

明【僅直轄市、縣(市)政府、其所屬公立大專校院及鄉（鎮、市、區）

公所須提供】、匯款帳號、總經費支出明細表及獲補助項目經費明細表

（如接受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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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及相關資料，函報本會辦理請款。另財團法人、行政法人、人民

團體及私立大專院校須檢附原始支出憑證供審核之用。 

(二) 提交成果內容（一式3份，含電子檔）：提交後設資料、被錄製者肖像

權使用同意書正本、受補助單位著作授權同意書正本（如附件4）、成

果報告(含照片)，並依各類組提交剪接後60分鐘語音資料檔或60分鐘

精華剪輯影片檔、語音原始檔或影片原始檔及自我介紹語音檔或影片

檔。以上提交成果請符合本計畫規格規範。 

十一、 輔導與考核 

(一) 為達成活動效益，本會得隨時派員實地瞭解計畫辦理情形與績效，並提

供必要之輔導與考核。 

(二) 經本會核定之補助計畫，不得擅自更改計畫內容、辦理期程、地點、經

費明細，如需變更應函報本會核定。 

(三)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補助經費未依指定用途支用，經費有虛報

浮報、計畫變更未報經本會核定或其他違反本要點之情事者，本會得撤

銷其補助。 

十二、 其他： 

(一) 倘計畫執行涉及宣導資料、影片等，應於適當位置標明「客家委員會補助」

等相關字樣，未標明者，本會得撤銷或核減其補助。 

(二) 受補助單位進行本計畫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令，維護被錄

製者個人資料保護，並對於相關之個人資料負永久保密之責，不將資訊洩

漏、複製、轉讓、再使用、交付予除本會外之第三人或非本目的之使用範

圍。若違反本保密規定，致個案權益損害時，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責任，

包括涉訟所須支付之一切費用及賠償。 

(三) 受補助單位須擔保提供之著作內容不涉及偏見歧視、性平、誹謗、侮辱、

暴力、謾罵、具威脅性、攻擊性、不雅、猥褻、不實、違反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或其他不法；如有違反上開擔保義務者，由受補助單位自負民、刑

事等相關法律責任，概與本會無涉。 

(四) 若有引用第三人之文字、圖片、音樂、影音、肖像權及個人資料等素材，

須取得該作者之授權並提交使用清冊（載明第三人素材之名稱、出處、使

用範圍及權利人身分）及權利人授權文件，以避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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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受補助單位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商標權、專利

權、商品/服務表徵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個人資料保

護等或其他權力之情事，亦無違反任何法令規定，倘有該情事致本會權益

受損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應由受補助單位負全部賠償責任，並撤銷

補助資格及繳回所有補助款項。 

(六) 受補助單位就補助案所提供之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同意無償授權本

會得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限制，為推動業務之任何利用，擁有推

廣、借閱、公布、印製、發行、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之權利，不

另外支付酬勞或其他任何費用，並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 

十三、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本會「提升客語社群活力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或由本會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 

十四、 聯絡資訊：客家委員會語言發展處(02)8995-6988 分機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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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共下來打嘴鼓」實施計畫經費編列支給參考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經費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及範圍 

1 工作人員費 日 
以每日 1,800 元、半日 900 元

為上限。 

凡辦理本案語音、影音錄製、

後製剪輯作業、文件製作等工

作人員均屬之。 

2 工讀費 時 

1、依據相關規定支給。 

2、大專校院如訂有工讀費支給

規定者，得依其規定支給。 

辦理本計畫所需工讀生屬之，

並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

編列。 

3 勞、健保費 式 依規定編列支給  

4 
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 式 依規定編列支給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投保單位

(雇主)因執行本計畫，所衍生

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費屬之。 

5 
錄音、攝影等器

材租借 時 以每小時 2,000 元為上限。 
錄音、審音及音檔、錄影影片

檔後製剪輯器材租借。 

6 

租用影音編輯剪

輯軟體或其他相

關應用程式 
套 核實編列支給。 

租用剪輯語料及影音用軟體

及相關程式。 

7 保險費 式 依規定編列支給 
凡進行本案語音及影音錄製

所需之相關保險費屬之。 

8 餐費 人次 
以每人(次)每餐最高不得超過

100 元為原則。 

辦理全天語音、影音錄製之工

作人員可編列。 

9 交通費 式 核實編列支給 
工作團隊前往採訪地點支交

通費。 

10 印刷費 式 核實編列支給 

為撙節印刷費用支出，本計畫

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主，並

儘量採光碟版或網路版方式

辦理。 

11 雜支 式 項目 1至 10 經費總額之 5%為限。 

12 行政管理費 式 限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列支用 

依據各申請計畫之公私立大

專校院之行政管費用編列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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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一覽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4 日客會綜字第 1060002892 號公告 

序號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區） 小計 

1 桃園市 
中壢區 楊梅區 龍潭區 平鎮區 新屋區 

8 
觀音區 大園區 大溪區   

2 新竹縣 

竹北市 竹東鎮 新埔鎮 關西鎮 湖口鄉 

11 新豐鄉 芎林鄉 橫山鄉 北埔鄉 寶山鄉 

峨眉鄉     

3 新竹市 東區 香山區    2 

4 苗栗縣 

苗栗市 竹南鎮 頭份市 卓蘭鎮 大湖鄉 

 18 
公館鄉 銅鑼鄉 南庄鄉 頭屋鄉 三義鄉 

西湖鄉 造橋鄉 三灣鄉 獅潭鄉 泰安鄉 

通霄鎮 苑裡鎮 後龍鎮   

5 臺中市 東勢區 新社區 石岡區 和平區 豐原區 5 

6 南投縣 國姓鄉 水里鄉    2 

7 雲林縣 崙背鄉     1 

8 高雄市 美濃區 六龜區 杉林區 甲仙區  4 

9 屏東縣 
長治鄉 麟洛鄉 高樹鄉 萬巒鄉 內埔鄉 

8 
竹田鄉 新埤鄉 佳冬鄉   

10 花蓮縣 
鳳林鎮 玉里鎮 吉安鄉 瑞穗鄉 富里鄉 

8 
壽豐鄉 花蓮市 光復鄉   

11 臺東縣 關山鎮 鹿野鄉 池上鄉   3 

合  計 70 個鄉（鎮、市、區）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語為通行語地區 

參考資料：客家委員會「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網址：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6&PageID=37585)。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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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下來打嘴鼓」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立授權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被授權人：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乙方)及  受補助單位名稱  (以下簡稱丙方) 

本人                  (甲方/被拍攝者)同意就本案錄製之本人公開談話之

聲音、及肖像及相關衍生著作之著作權，以無償、非專屬性授權客家委員會(乙

方) 及其指定授權之第三人與 受補助單位名稱  (丙方)，得將其製作成視聽著作

(影片)與數位形式檔案，作為研究、技術開發並得為商業性與非商業性目的使

用，進行（包含以電子方式）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開

播送、散布（即一般常見如複製、發布、傳送、公開上網、提供下載、改編、

發展任何形式衍生品）、加值延伸，及其他推廣用途使用，並不限制時間、次

數、地域之利用權限，且不需另行通知及支付報酬，並承諾不對乙方及其指定

授權之第三人與丙方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肖像權。 

本人同意上述著作（含上述受權之肖像及聲音），乙方及其指定授權之第

三人與丙方享有完整之著作權。本授權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或不明之處，悉依

中華民國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辦理。本同意書之內容，非經甲乙丙三方書

面合意不得變更。本同意書一式三份，由甲乙丙三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授權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手機： 

 

被授權機關(乙方)：客家委員會                 被授權者(丙方)： 受補助單位  

代表人：主任委員 楊長鎮                     代表人： 

地  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7 樓    地  址： 

電  話：(02)8995-6988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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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下來打嘴鼓」著作授權同意書 

 本人或單位名稱 (甲方即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參與客家委員會（乙方）「共下來

打嘴鼓」實施計畫所完成之著作（所有產出之文字、錄音、影音、圖像、數位檔等內容）無

償、非專屬性授權客家委員會及其指定授權之第三人，作為研究、技術開發並得為商業性與

非商業性目的使用，進行（包含以電子方式）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

開播送、散布(即一般常見如複製、發布、傳送、公開上網、提供下載、改編、發展任何形式

衍生品)、加值延伸，及其他推廣用途使用，並不限制時間、次數、地域及方式之利用權限，

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並承諾不對乙方及其授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

權。 

本人或單位名稱(甲方)聲明及保證授權著作內容為本人所同意，並擔保本著作無抄襲他

人著作及未曾參加其他相關補助等，且授權著作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商標權、專利

權、商品/服務表徵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個人資料保護等或其他權力之情

事，亦無違反任何法令規定，若有違反前述各權力及涉及違法或不實之情事，願負擔一切法

律責任及損害賠償事宜，並同意被撤銷補助資格及繳回所有補助款項。 

本授權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或不明之處，悉依中華民國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辦理。

本同意書之內容，非經甲乙雙方書面合意不得變更。本同意書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

份為憑。 

授權之著作名稱： 

立授權書人(單位)：                              （簽章） 

（若著作權為團隊成員約定共有，則共有成員皆需簽署） 

戶籍地址/設立地址：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電話/手機： 

 

被授權機關：客家委員會 

代表人：主任委員 楊長鎮 

地  址：2422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7 樓 

電  話：(02)8995-6988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10 

 

 


	客家委員會「共下來打嘴鼓實施計畫」計畫延長申請訊息
	客委會共下來打嘴鼓實施計畫

